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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手冊」用途 

 

1. 方便家長瞭解學校常規服務和運作情況，作為查閱有關資料的

參考和備忘； 

2. 加強家長與校方之溝通，使有關工作得以更有效率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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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惡劣天氣之上學及放學安排 

時間 天文台或教育局宣佈 學校措施 校車安排 家長措施 

早上七時

或以前 

(在早上

校車 

接載學生

前) 

1. 懸掛 3號或以上風球 

2. 發出「紅色」或「黑

色」暴雨警告 

3. 全港學校停課 

4. 新界北區學校停課 

5. 特殊學校或肢體傷殘

兒童學校停課 

停課 停開 勿將學生送往候車處或學

校 

早上七時

至九時 

(若部份

學生已 

離家上學

後) 

1. 懸掛 3號或以上風球 

2. 發出「紅色」或「黑

色」暴雨警告 

3. 全港學校停課 

4. 新界北區學校停課 

5. 特殊學校或肢體傷殘

兒童學校停課 

 

學校會開放

校舍及安排

教職員照顧

已接載回校

的學生 

校車會將已登

車的學生先接

回校，並在安

全情況下用校

車送學生回家 

1. 留意天文台報告及與學

校聯絡 

2. 已登車的學生： 

到平日候車處或到校接

回學生 

3. 未登車或未離家學生： 

勿將學生送往候車處或

學校  

4. 自行接送的家長請視乎

情況到校接回學生 

上課時間

內 

(九時後) 

1.改掛 3號或以上風球 

2.全港學校停課 

3.新界北區學校停課 

4.特殊學校或肢體傷殘

兒童學校停課 

在安全情況

下安排學生

放學 

基本上於消息

發佈後一小時

內開出，按正

常路線行走，

但會視乎教育

局的宣佈而定 

1. 留意天文台報告及與學

校聯絡 

2. 到平日候車處接回學生

或到校接回學生 

3. 自行接送的家長請視乎

情況儘快到校接回學生 

5.發出「紅色」或「黑

色」暴雨警告 

學生留校至

「紅色」或

「黑色」暴

雨警告解

除，再按正

常情況處理 

若接近放學時

間，則在解除

紅色或黑色暴

雨警告後一小

時內開出，按

正常路線行走 

1. 家長與學校保持聯絡 

2. 如有需要可自行接走學

生 

*家長可視乎天氣情況自行決定學生是否回校。 

**乘坐復康巴上學的學生，請按復康巴機構安排或與復康巴車長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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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缺課事宜 

為了解每位學生之在學情況，及按情況安排各項學習活動及照顧學生之個別需 

要，懇請各家長配合，以一致方式處理學生缺課事宜，按照校方之安排替 貴子弟辦

理缺課手續： 

1)病假 

(1) 請病假須於當日或事前由家長通知學校，在手冊請假/學校家長通訊欄上申

報，事後須補交請假信。 

(2) 如當日需請病假，請於早上 8:40前致電學校通知班主任請假。 

(3) 如需請病假多於兩日，須出示醫生証明正本，交由班主任處理。 

2)事假 

(1) 學校鼓勵學生珍惜學習機會，故此家長應儘量避免在上課日子安排其他活動，

以免影響學生之學習。 

(2) 如必須請事假，須一星期前呈交請假信，並須得校方批准作實，否則可作曠課

論。若為突發事件亦請家長儘早通知學校，以便班主任了解情況，並作出處理

及安排。 

3)遲到、早退、中途離校或自行接走學生 

(1) 家長應準時讓學生上學，如學生遲到，須填寫「學生遲到紀錄表」，由服務員

協助將學生連同表格帶到上課地點，表格由負責同事或老師簽署後交校務處登

記，並把資料記錄在課室日誌上。 

(2) 乘搭校車或復康巴遲到的學生不須填寫「學生遲到紀錄表」，學生仍需拍卡紀

錄上學時間。 

(3) 自行上學的學生如在上午 8:55後遲到，須填寫「學生遲到紀錄表」交上課老

師簽署，老師會填寫在學生手冊的「學生遲到備忘」中，讓家長知悉及簽名。

若學生一個月內累積至三次遲到，班主任會與學生訂立「守時承諾書」及與家

長聯絡，透過家校合作協助學生改善遲到情況。若學生一學期累積至五次遲

到，班主任會與訓輔組協助學生接受「學生遲到改善計劃」，商討如何透過服

務學校或其他方式改善遲到行為，班主任並會致電通知家長有關的改善計劃。 

(4) 若有需要長期延遲上學時間，須向學校書面申請，經學校評估批准的學生，每

日依時進入學校向接待處職員報到點名，毋須填寫「學生遲到紀錄表」。 

(5) 如學生早退，家長須先到校務處填寫早退表，經校務處蓋印作實後，並到接待

處等候學生。 

(6) 若學生須中途離校並再回校上課，亦須先到校務處填寫早退表，但須在表格內

註明再回校之時間。 

(7) 為學生安全起見，請家長在未辦妥手續前，切勿自行將學生帶離學校。家長若

放學時自行接走學生而不乘搭校車或復康巴，須先通知校務處或復康巴車長。 

(8) 自行返放學的走讀生必須預先申請才可早退，臨時急事早退，家長必須先以電

話通知學校，由主任或校長批准才可離開。 

(9) 參加課外活動時早退或家長自行帶學生離去，家長需要填寫早退表，並交予活

動的負責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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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車接送服務 

 

由於校車服務幅蓋範圍甚廣，學生上落需時，故本校之校車接送服務必須得到家

長之充份合作，方能順利運作，懇請 閣下注意下列事宜以作配合： 

1)準時接送 

為遵守交通規例及避免其他同學受到阻延，接車時家長若遲到，司機會於送畢

全部學生後，將該名未有家長接車之學生送回學校，家長必須自行於辦公時間內到

校接回學生。 

2)接送安排 

為了讓大部分同學能依時返校及回家，部份校車上落位置或需要有所變動。如

校車未能接載的學生會轉介給香港復康會復康巴士服務或由家長自行帶學生回校。

本校的校車路線會按學生當年整體需要情況而更改，如本校能提供校車服務，在善

用資源的原則下，原有的復康巴士路線便會取消，改由校車接送。 

3)校車使用之情況及收費原則 

本校所有校車，以自負盈虧方式運作，為了維持足夠的營運經費，本校法團校

董會決定校車收費如下： 

收

費

區 

地區 範圍 

固定 

路線 

月費 

半額 

月費 

非固定 

路線 

收費 

備註 

1 大埔市中心 大埔市中心 $505 $253 $25 

 
2 大埔市外圍 

以水圍，高球

場，松仔園，大

埔花園為界 

$605 $303 $36 

3 
新界北區市區、馬鞍

山、沙田 

粉嶺上水市中心

區 
$707 $354 $42 

4 
新界北區市郊、西貢

北、荃灣、葵青 

梧桐河以北，雙

魚河以東，龍躍

頭鄉公所為界 

$807 $404 $48 
不包大

嶼山 

5 
九龍、屯門、元朗、天

水圍、沙頭角、西貢南 
／ ／ ／ $54 

活動車

費包來

回，學

校出發

為準

(不設

單程收

費) 

6 香港島、離島、 大嶼山 ／ ／ ／ $59 

校車收費原則按路程遠近收費，校車收費按年檢討。上述每期的『固定車費』將於每月

月初收取，全年繳交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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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固定路線校車服務--上課日學生乘搭校車往返學校及居所收費及退款原則： 

a.月費形式收取，有關費用只包括行走固定路線； 

b.(i)  學生如選擇只使用上午或下午單程校車服務，將收取半額月費。若

需其他時段額外使用校車服務，將會按所屬地區非固定路線按次收

費，並請預早三個工作天通知校車組。 

(ii) 學生因事或病請假一個月，經校方批准，可獲發還整期費用。  

(iii) 學生因事或病請假不足半個月，則不會獲得發還任何車費。 

(iv) 學生因事或病請假半個月而未達一個月，則可獲得發還相當於半期

的車費。 

(2) 非固定路線校車服務--學生乘搭校車往來目的地、學校或居所使用是項服務及 

收費之準則： 

a.學校安排之各項學習活動、課外活動、週末及長假期活動； 

b.學校建議進行的治療，例如：水療、訂造復康用具； 

c.校車服務是為學生而設，若學校同意，家長或陪同者可乘搭校車，但需每程 

收費。 

收費及退款原則： 

a.每次收取車費，並以每程計算，不設單程收費； 

b.在非上課日，學生當天因事或病未能使用已預先安排的校車服務，該生仍需

繳付該程事費。倘若學生於使用校車服務至少一個上學日前，以書面或致電

通知學校因事或因病未能出席，並於事後向校方呈交書面解釋(已於活動前

致電通知學校者)，可毋須繳付該程車費。 

(3) 豁免收費： 

a.學生代表學校出席的活動； 

b.該活動獲資助或津貼車費； 

c.校方邀請家長擔任義工，協助其他學生進行活動； 

d.學生如有個別需要，家長可與本校社工聯絡並申請豁免該程車費，有關申請 

由校長酌情處理。 

(4) 使用校車服務應注意的事項： 

倘若家長要求攜帶其他物品（或多於一件隨身用具）上車，要預早向學校校車

組申請，校車組會視乎校車的空間決定是否接納申請。如因用具體積龐大，未

能放置於校車內，建議家長自行安排運送。 

(5) 使用校車訂造復康器材準則 

a.學生未能在成人陪同下使用公共交通設施； 

b.復康巴士未能提供服務； 

c.只限學生由出發地點往返目的地，不設中途站； 

d.最少一星期前預訂校車服務及不影響學校正常運作； 

e.不設單程收費及按使用人數收費； 

f.只限訂造由本校治療師推介之復康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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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委託親友接送 

(1) 所有使用本校校車服務的學生，本校均會發出「接車證」。 

(2) 各家長必須自己妥善保存接車證。 

(3) 為確保學生安全，家長請儘量親自接送，避免委託其他家庭成員或親友接送。 

(4) 如當天因事而不會使用校車服務，請儘早通知學校。 

5)學生自行往返校車站 

家長如有特別原因，要求安排學生自行往返校車站，可向學校作書面申請。家

長提出申請前應慎重考慮學生在路途上的安全問題。 

 

4.學校保安門禁及接待事宜 

為加強學校保安，如家長需約見教職員，請預先與教職員預約時間。 

 

5.學校泊車位事宜 

本校停車場泊車位(包括宿舍)乃供校巴、教職員及訪客停泊車輛，由於車位數目

有限，故此未能提供予各家長接送子女及來校參與活動泊車之用。 

若本校舉行節日慶祝活動或家長教師會會議，以下人士包括(1)當屆家長校董及家

長替代校董;及(2)當屆家教會常務委員，可向校方申請臨時泊車位。本校會因應情況

作出批示，惟獲批之家長必須依照當值職員的指示停泊車輛至指定泊車位。 

 

6.繳費及退款事宜 

1)有關學生繳費方法 

為確保學生每月繳費能準時及準確交收，減少行政、遺失或失竊的問題，以下

為學生繳費之類別方法及須注意之事項： 

(1) 學校收取的費用例如：車費、膳食費、雜費、活動收費，由自動轉賬支付。 

(2) 學校代其他公司或機構收取的費用例如：書費、校服費、復康器材、慈善有 

關款項(例如獎劵【包括童軍獎劵】、捐款)等，家長需要親自到校務處繳交現

金，如不能到校繳交者，可選: 

a. 以劃線支票繳交 (不限銀碼)；或 

b. 數額在$500以下，可用公文袋繳交;或 

c. 以銀行入數方式繳交，然後交回入數紙正或副本(只限願意接受此繳款方式
之機構)。 

(3) 其他活動費用例如：童軍活動費、學習活動等個人支出： 

a. 活動的收費可於每月的自動轉賬支付。 

b. 學習活動則於每次活動前在手冊張貼，並列明款項的用途和限額；請家長

將費用放於學校給予的付款袋內，由學生自行攜帶回校及支付。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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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長如未有依循指定/要求的繳費方式繳交之款項，班主任會即時通知家長

校方要求之繳交方式，及在學生手冊上交代及簽收，並於即日退回所繳款

項。  

2)收取學生雜費準則  

上學期： 

學生如於 11月 15日或以前入學，則收取上學期全期雜費$120； 

學生如於 11月 16日或以後入學，則收取上學期半期雜費$60。 

 

下學期： 

學生如於 4月 15日或以前入學，則收取下學期全期雜費$120； 

學生如於 4月 16日或以後入學，則收取下學期半期雜費$60。 

3)退款手續 

如學生因病或手術入院留醫，達指定日數，而家長於事前以書面通知學校，經

批准後，會退還病假期內已收取有關款項，安排如下： 

(1) 學校於每月的十五日將下月份的自動轉賬支費細項交到銀行，因此若家長在此

日期之後遞交請假信，下一個月份的收費會照常由銀行過戶，所以多收的膳費

及車費需於下一次自動轉賬中減除。退款的方式必須透過銀行戶口進行； 

(2) 連續一週或以上的病假，方會退回膳費，膳費以餐數計算； 

(3) 在同一月份內連續半個月或以上的病假，方會退回車費； 

(4) 若學生在該月十五日前仍未復課，則下一個月的膳費及車費轉賬會暫停。 

待學生復課後，家長須親自到校補交。 

(5) 家長亦應儘早向校方申請病假，通知入院時間及復課日期並附上醫生紙或入院

證明，以便學校作出相應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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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關傳染疾病事宜 

傳染病的病期建議 

疾病 建議病假 

結膜炎（紅眼症） 直至眼睛不再有異常分泌物 

桿菌痢疾﹡ 

直至肚瀉已經停止及最少有兩個相隔至少 24小時的大便樣本，

其化驗結果顯示沒有該病菌(第一個大便樣本須於完成抗生素治

療 48小時後開始收集) 

水痘﹡ 約一星期或直至所有水疱變乾 

霍亂﹡ 
直至證實不再受感染（在完成抗生素療程 48 小時後，須取三個

各相隔至少一天的大便樣本作化驗） 

白喉﹡ 

直至證實不再受感染（在完成抗生素療程至少 24 小時後，須有

兩個各相隔至少 24 小時、以拭子從咽喉及鼻咽取得的樣本，而

其培養物呈陰性化驗結果） 

手足口病 
直至所有水疱變乾或按醫生指示 

如致病原確定為 EV71型腸病毒，則直至所有水疱變乾後兩星期 

甲型肝炎﹡ 由首現黃疸病徵起計一星期或按醫生指示為準 

麻疹﹡ 由出疹翌日起計 4天 

流行性腮腺炎﹡ 由呈現腮腺腫脹翌日起計 5天 

德國麻疹﹡ 由出疹翌日起計 7天 

猩紅熱﹡ 直至退燒及開始服用適當的抗生素 24小時後 

結核病﹡ 按醫生指示為準 

傷寒﹡ 

直至至少連續有三個各相隔至少 24小時取得的大便樣本，化驗

顯示沒有該病菌（第一個大便樣本須於完成抗生素治療 48 小時

後開始收集） 

病毒性腸胃炎 直至最後一次肚瀉或嘔吐後起計 48小時之後 

百日咳﹡ 直至已完成至少五天的抗生素療程或按醫生指示為準 

2019 冠狀病毒病* 直至病徵消退或按醫生指示為準 

註 

1. 以上建議只基於各種疾病的一般傳染期考慮。其他因素如病童的臨床情況亦在考慮

之列，主診醫生須以其專業判斷，就病假的長短作最後決定。 

2. 法例規定，標有星號（*）的傳染病屬表列傳染病，須向衞生防護中心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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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學生在校健康/護理的處理 

 1)服藥安排 

 

為確保藥物安全交收及避免學生不適當地接觸藥物，請家長留意以下措施，以保

障學生服藥安全。藥物包括經醫生處方的短期及長期服用藥物，所有藥物須由香港註

冊西醫處方，因法例所限，護士恕不派發坊間成藥或非香港註冊西醫處方之藥物。希

望各位家長和學校一起合作，注意及配合下列事項：  

(i) 若學生須在校服用藥物，家長必須寫手冊或致電通知護士服藥原因，以便接收藥

物。 

(ii) 交回學校之藥物必須以原裝藥瓶或藥袋盛載並附有藥物標籤。藥物標籤上必須有

以下資料：服藥者姓名(即學生姓名)、醫生處方日期、藥物名稱、服量、服食次

數、時間、醫生姓名、地址、以及有效期(如有)等； 

(iii) 藥物必須為香港註冊西醫於七天內處方(長期服用藥物除外)。請家長不要將子女

過往患病時曾服用之藥物或過期之藥物，攜回本校給予子女服用。此等藥物學校

恕不受理； 

(iv) 任何營養補充劑均須由香港註冊西醫處方，並請每年將已更新之處方交予護士； 

(v) 校方收取藥物的方式 

1. 坐校車回校的學生： 

於學生登車時，請家長/學生直接將藥物交給跟車服務員，到校後由跟車服務員

交給護士。切記不要把藥物放在書包內。 

2. 坐復康巴回校的學生： 

請將藥物放在書包內，下車時由護士收回護理室，或由班主任在班務時段收

取。 

3. 自行回校的學生： 

學生回校後立即由家長/照顧者/學生將藥物交給護士。 

(vi)  校方交回藥物給家長或學生的方式 

1. 坐校車回家的學生： 

 由跟車服務員將藥物交回接學生的家長或照顧者。 

 學生若自行回家，在下車前由跟車服務員將藥物放回書包。 

2. 坐復康巴回家的學生： 

由護士在學生上復康巴前，將藥物放回學生書包的通告袋帶回家。 

3. 自行回家的學生： 

 學生放學時，由家長/照顧者/學生到護理室向護士取回藥物。 

 若學生在護士下班時仍需留校，其藥物會交看顧學生的教職員，待學生離校

時將藥物放回學生書包帶回家。 

(vii)  學生交回學校由註冊西醫處方的藥物，一般由學校護士派發給學生，但若學生外

出  活動而未能在校派藥時，則由其他教職員代為派發藥物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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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防傳染性疾病的措施 

 

根據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的公布，一些傳染病如流感、呼吸道疾病、水痘、諾如

病毒(前稱諾沃克類病毒)及手足口病等不時於院舍及學校爆發。因此，學校會定時清

潔及消毒校園，亦會促請全校學生和教職員注意個人及學校環境衞生。 

為保障學生健康，我們籲請各位家長除了保持家居清潔衞生，亦需要提醒學生時

刻保持個人及校園環境衞生，做好一切預防傳染病的措施，重點如下： 

 如子女有腹瀉、嘔吐及皮疹病徵，應儘快求醫；如有發熱、喉嚨痛、咳嗽或

流感徵狀，必須立即戴上口罩和儘早求診，且須通知學校及留在家中休息，

按照醫生的病假指示或直至徵狀消失及退燒後至少兩天(以較長者為準)才可回

校。 

 如子女感染手足口病，應留在家中休息，直至退燒及水疱乾涸、結痂後，才

可回校上課。作為額外預防措施，如子女受腸病毒 71 型感染，應在所有病徵

完全消失後兩週才返校。 

 如子女有不適或需留院觀察，需立即通知學校。 

 如學生患有指定的傳染病(例如：痳疹、手足口病、非典型肺炎等)，學校需向

衞生防護中心或有關部門呈報學生的情況及聯絡資料，使防控傳染病的工作

更有效地進行。 

 遇有子女在校不適，應與學校通力合作，將患病子女儘早從學校接走，並即

時求診。 

 為子女提供紙巾及清潔口罩，用袋存放並放在書包內備用，並提醒子女不應

與他人共用毛巾或紙巾。 

 提醒子女注意均衡飲食、定時進行適量運動及保持良好個人衞生習慣，打噴

嚏或咳嗽時應掩著口鼻及妥善棄置用過的紙巾。 

 經常保持雙手清潔，尤其在觸摸口、鼻或眼之前和後；進食及處理食物前；

接觸水疱後；及如廁後。 

 每天須在子女離家上課前為他們量度體溫，並於學生手冊的體溫紀錄欄內填

寫溫度結果，並簽署確認。 

上校車前，校車職員會為學生量度體溫。如發現發燒或有呼吸道感染病徵，學生

必須留在家中休息，不要返回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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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學童/牙科保健計劃 

1)學生健康服務 

衞生署每年為全港中小學生提供健康服務。學生健康服務的目的是促進及維持

學童的身心健康。此項服務是根據學童在不同成長階段的需要而提供一項以促進健

康，預防疾病為主的免費綜合服務，範圍包括體格檢查、健康評估、個別輔導及健

康教育活動。 

每位參加的學生會獲安排到一間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接受每年一次的健康普查。

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是根據學校的地理位置而編派。本校的選定中心是位於大埔汀角

路 37號大埔賽馬會診所 2樓的大埔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本校將於每年九月派發給

學生參加表格及資料單張，請家長依據回條日期交回學校。 

 

2)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在牙科醫生的監管及指導下，受過專業訓練的牙科治療師會為學童(只有在該

學年 9月 1日未滿 18歲的學童才符合資格)提供妥善悉心的口腔護理。家長只須繳

交港幣三十元(費用通常於十月自動轉賬中扣除)，子女便可享有由該年十一月至翌

年十月為期一年的牙科保健服務(本校指定的牙科診所位於新界粉嶺壁峰路 2號粉

嶺健康中心二字樓)。服務包括： 

● 口腔護理輔導--培養學童自我照顧的能力 

● 詳細口腔檢查 

● 以預防為本的治療如洗牙、在牙齒表面塗上「牙紋防蛀劑」等 

● 基本的治療如補牙、脫牙等 

● 急症服務(特定時間) 

如需更詳細資料，歡迎隨時致電學童牙科保健服務熱線 2928 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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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生用書、學習活動及學業評估 

1)學生用書 

本校學生的學習課本分為兩類，一類為可在坊間購買的學生課本，另一類為老

師設計的校本學習資料教材。 

(1) 學生課本： 

小學部--學校每年均會在上、下學期為家長代辦購買學生課本。 

中學部—學校每年會在學期終為家長代辦購買學生課本。 

(2) 校本學習資料教材： 

校方會在上、下學期發出通告，知會家長有關訂購詳情。校本的學習資料教材

會於教授期間派發，並放置在學習資料文件夾內。 

2)學習活動 

學習活動是課堂學習的延伸，目的為學生提供實際的情境作學習。學生除了在

課堂學習有關的知識外，更可走到課堂以外的學習環境，作實地學習及實踐以鞏固

所學。 

每次學習活動，校方都會通過通告及手冊的溝通欄知會家長，家長必須簽閱有

關文件，並按指引督導子女帶備有關物品及適量金錢(每次外出目的不同，帶備物

品亦不盡相同，請留意所張貼的內容)，出席有關的學習活動。如活動未能取得家

長的簽署同意，校方將不會安排學生參與是次外出活動。 
 

3)家課政策 

(1) 課業的作用 

● 促進學生學習和鞏固所學知識； 

● 幫助學生建立自律性和獨立能力； 

● 讓學生透過課業了解自己學習的強項與弱項，從而謀求改進； 

● 幫助教師和治療師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能力和成績的差異，從而調整教

學及治療進度和方法； 

● 可作為評估及回饋的工具，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效能； 

● 讓家長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把學習得以延伸。 

(2) 家課量 

由於學生的學習背景各有不同，老師及治療師會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和能力為

每位學生制訂合適的家課量。（詳見每年 10月所派發的個人家課政策） 

(3) 學生欠交課業處理方法 

就讀主流課程學生：如學生多次未能準時提交功課，科任會按需要要求學生於

放學後時段補做。科任亦會從旁督導學生，完成有關功課。校方事前會通知家

長相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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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長的協助 

● 協助子女安排固定的時間完成課業； 

● 如子女遇到課業上的困難，適時作出指導； 

● 細閱批改後的課業，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和需要； 

● 與教師和治療師保持聯絡，互相了解學生的學習態度，進展和需要； 

● 對子女功課給予正面回饋及鼓勵，可每天查閱及簽署子女手冊。 

4)評估政策 

(1) 評估目標 

● 評估以促進學生學習，回饋教學為首要目標。 

● 讓教師了解學生的發展，從而調整教學策略、內容及活動，以配合學生之

能力及需要。 

● 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長處、短處，從而改善自己學習的能力。 

● 讓家長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協助子女改善學習及對子女有合理期望。 

(2) 評估模式 

a. 進展性評估 

通過課業、課堂提問、觀察、學生自評、互評、家長評估、專題研習等方式

進行。 

b. 總結性評估 

在學習單元、學期或學年完結時進行，包括單元評估活動（調適課程）、

全年兩次統測及兩次考試（主流課程）。 

(3) 補考安排 

在測考期間請假，家長必須提供醫生證明、覆診證明或家長信，校方會安排指

定時間內進行補測、補考。（如未能提供有關證明文件或家長信，學生補考所

得之分數將以 80%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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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圖書借用及閱讀推廣 

為推廣閱讀風氣及實踐「從閱讀中學會學習」的教育理念，本校圖書館推出以下

措施以作配合。 

於圖書館課、小息或午休時段，圖書館會安排學生借閱書籍，與之同時，同學們

亦可瀏覽電子書、於故事角進行圖書閱讀或使用其他圖書館服務。 

老師會盡量在同學選擇圖書的時候提供簡單指引，以避免學生過於側重借閱某一

類圖書。部分學生則由老師按他們的能力選定合適的圖書、故事光碟等閱讀資料。 

為進一步提高閱讀風氣及提升同學們的自學能力，圖書館推行「廣泛閱讀獎勵計

劃」(各獎勵計劃詳情可參考「閱讀獎勵計劃記錄簿」)，並於課堂或午休安排「閱讀

時段」，引導學生掌握不同的閱讀策略。圖書館還會透過工作紙或分享，提供機會讓

學生練習匯報技巧，從而培養組織及表達能力。 

此外，本校亦十分鼓勵「親子閱讀」，希望透過家長與子女一起閱讀的實踐，促

進親子關係和增加家長對學生的了解。為此，圖書館亦會開放予家長使用。家長可於

午休時段到本校圖書館借閱書籍，每次最多兩本，限期兩週，歡迎家長使用。家長可

進入「校園綜合平台」(e-class)中的「綜合電子圖書館」(elibrary plus)搜尋圖書

或瀏覽新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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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校服規定 

1)校服式樣規定 

(1) 所有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 

(2) 為讓家長有充足的時間預備，轉換新校服有兩年過渡期，期間學生仍可繼續穿

著舊校服 

(3) 校服供應商每年會到校為學生度身訂製校服，家長也可參考下列校服式樣自行

購買或縫製。 

(4) 如有需要，校服式樣可參考網上版《家長手冊》。校服式樣如下： 

2)夏季校服 

上 

 

衣 

藍色短袖 Polo恤 

（男女生適用） 

 

褲 

 

深藍色運動短褲或長褲 

（男女生適用） 

短褲(小學組) 

 
* 如小學組需穿著長褲，家長可向校方 

申請校服豁免。 

長褲(中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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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冬季校服 

如天氣嚴寒(寒冷天氣警告下)，可穿淨色羽絨褸。 

上 

 

衣 

藍色長袖 Polo恤 

（男女生適用） 

 

校褸 

（男女生適用） 
深藍色長袖風褸 

 

褲 

深藍色運動長褲 

（男女生適用） 

 

深藍色長袖 

抓毛夾裡 

（可獨立穿著） 

 
備註： 

1. 校章必須縫在校服左上方位置，包括所有上衣、毛衣。 

2. 如有需要，學生可加穿深藍色、灰色或白色的外套。 

3. 內衣必須是淺色及沒有圖案的。 

4. 備用替換的衣服必須是校服。 

5. 須穿著純白襪。 

6. 須穿著黑色或白色運動鞋。(如因復康需要學生須穿著特別設計鞋款，家長可向校

方申請校服豁免) 

7. 女生如長髮過肩，須用素色髮飾束辮或紮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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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外活動的安排及須知 

增加學生的課外知識，其中不可忽略的一環，便是多姿多彩的課外活動。其目的

在於培養個人興趣、發展潛能，並提供和諧的環境讓學生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增進

學生和師生之間的友誼。 

每一學年，學生皆有機會參加不同節日慶祝會、典禮、試後活動及學術活動等。 

除此之外，我們亦會因應學生個別差異，安排不同類別活動，例如：視覺藝術、音

樂、體育、康樂、參觀、公民和服務性活動等，務求每位學生有均等參與的機會，經

歷多元化、完整和有意義的學習生活。希望家長教導子女珍惜參與活動的權益，一經

報名作實參加活動，務必依時出席，以免浪費資源及人力。倘若學生經常無故或在不

合理情況下缺席課外活動，校方可能酌情減低該生參與課外活動之優先次序。 

惡劣天氣時活動安排： 

天氣情況 戶外活動 
室內活動 

(校車停泊的地方有上蓋) 

風暴/熱帶氣旋 任何程度均取消活動(註 1) 

一號(天文台及教育局 

並無任何特別預告)如常舉行 

三號或以上均取消活動(註 1) 

暴雨警告 任何程度均取消活動(註 1) 

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天文台及

教育局並無任何特別預告) 

如常舉行 

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取消活動(註 1) 

雷暴警告 取消活動(註 1) 如常舉行 

寒冷天氣 

天文台發出「寒冷天氣警告」 

或 上午 8:00或活動前一小時， 

市區溫度在 11 ْc或以下 

取消活動 

如常舉行 

酷熱天氣警告 取消活動 如常舉行 

空氣質素健康 

指數 

指數在 7-10之間學校將禁止易

受空氣質素影響的參加者(例如

心臟、呼吸系統或慢性疾病人

士)參與活動(註 2) 

如常舉行 

(活動强度及時間維持於中至

低等程度) 

(註 2) 

指數超過 10取消活動 

如常舉行 

(活動內容避免有體力消耗) 

(註 2) 

備註： 

1. 警告信號在活動進行間才懸掛，則立即前往最近的安全地點暫避，在情況許可下，

妥善安排學生回程。 

2. 家長應按子女身體狀況決定是否參與該活動，如有疑問，應立即致電學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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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攜帶貴重物品及金錢回校（包括宿舍）指引 

學校重視培養學生管理金錢及貴重物品的能力，除特別活動外，學生不需要攜帶

金錢回校，現訂定下列有關學生攜帶貴重物品及金錢指引，供學生遵從： 
 

1) 攜帶手提電話及貴重物品 

學校不鼓勵同學攜帶貴重物品如手提電話、手提電腦等回校，如家長認為有極

大需要（如自行上學或自行往返應用學習課程），需長期攜帶貴重物品回校，必須

以書面形式向校方申請，並叮囑子女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校方概不負責。如學生

攜帶手提電話回校，除書面申請外，亦必須遵守學校所訂的規則：  

(1) 學生進入校門前必須關掉電話電源，離開學校方可使用。 

(2) 手提電話須妥善保管，不可隨意向其他同學展示。 

(3) 如學生不依守則或未經老師同意使用手提電話，學校有權不再批准同學攜帶電

話回校。 

(4) 手提電話乃貴重物品，學生須妥善保管，如有遺失，學校概不負責。 

(5) 若未有申請而攜帶手提電話回校，學校會沒收手提電話，並須由家長到校取回

電話。 

(6) 如學生只在其中一天上學日需要攜帶手提電話回校(例如家有要事)，家長應於

事前利用手冊「學校家長通訊」一欄通知校方。所有經校方批准於該天攜帶手

提電話回校之學生，都會在手冊「學校家長通訊」一欄通知家長。 
 

2) 攜帶現金 

學生不可攜帶現金回校（繳交費用或當天訓練或活動需用除外），若有特殊情

況需攜帶現金回校，必須於當天自行向班主任或個案宿舍家長申報，如有違規，校

方會通知家長到校取回款項。 
 

3) 買賣借貸 

學校嚴禁學生在校從事一切買賣或借貸行為，並於每學年通告中提醒家長多留

意子女的金錢運用。 
 

4) 相互餽贈 

由於學生仍在求學階段，未有經濟能力，因此學校不鼓勵學生互相餽贈貴重禮

物，如有需要，如送贈生日禮物，必須先獲家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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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生奬勵計劃 

1) 「我做得到計劃」 

為培養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和自我成長，推動和獎勵學生在行為和態度等目標

上有良好表現。學生於每個學年訂立兩個學習目標： 

第一個目標 
培養責任感 / 懂得規劃未來 / 品格目標(公義與靈性) 

※ 配合本年度生涯規劃關注目標 

第二個目標 
改善行為或態度 

※ 選取上年度「學生個別學習計劃」的建議目標 

 

每名學生獲發一本「我做得到計劃」印章記錄簿，學生和班主任於學期初共同

訂立目標，每兩星期評估一次，按表現於記錄簿上蓋印。學生所得的印章可於「小

賣部」當作貨幣購物。此外，學年終結時結算獎勵方式如下： 

班別 級別 獲獎準則 獎勵 

A班、B班、C班、D班、

E班、H班、J班、M班

(調適) 

星級大獎 
全年獲得最多印章者，

每班 1-2人獲奬。 
獎勵活動 

 

2) 「自我挑戰奬勵計劃」 

此計劃推動和表揚學生在學習目標上有良好表現。學生於每個學年訂立三個目

標： 

第一個目標 
培養責任感 / 懂得規劃未來 / 品格目標(公義與靈性) 

※ 配合本年度生涯規劃關注目標 

第二個目標 
改善行為或態度 

※ 選取上年度「學生個別學習計劃」的建議目標 

第三個目標 自訂目標 

班別：F班、G班、I班、K班、L班及 M班(主流及輕度) 

 

每名學生獲發一份「自我挑戰獎勵計劃」的積分紀錄表，學生和班主任於學期

初共同訂立目標，每兩星期評估一次，學生每學期凡累積積分達總分的 85%，可獲

得優點一個，並會顯示在成績表上。另外，學生可憑積分換取指定禮品。 

 

3) 小賣部購物 

「小賣部」計劃是一項多元發展活動，由禮品採購、包裝、理貨、上架及零

售，以至協助低年級同學以印章兌換代幣購物，學生都高度參與其中。透過計劃，

學生能學習與人溝通、實習購物和銷售的技巧，一舉數得。此外，高年級同學亦藉

着「小賣部」之服務發揮領袖才能，提昇自信及學習與人協作。 

小賣部每星期開放一次，學生可以選購喜愛的物品；在學期終會舉辦「特賣

日」，藉此推動同學積極挑戰自己，並享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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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年終結獎勵 

每學年結束時，校方就學生全年各方面表現頒發不同的獎項以茲鼓勵。獎項包

括有賽馬會卓越學生獎、關愛服務獎、學術獎、品行獎、治療進步獎和最佳進步獎

等。 

 

5) 其他機構獎勵 

本校每年亦會留意外界機構舉辦的各項獎勵計劃，如個別學生之表現符合申請

獎勵計劃或獎學金之要求，校方便會推薦及協助其申請，例如「陳德強紀念獎學

金」等，讓學生的努力得到各方面的認同和嘉許。 

 

 

5.全方位學習津貼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於 2002年成立「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

金」，支援清貧學生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基金已於 2018/2019學年後完結。為繼

續支援清貧學生，教育局於 2019年初成立總額達 25億元的「學生活動支援基

金」，運用基金的投資回報，推出恆常的「學生活動支援津貼」，對支援清貧學生

參與多元化的活動作出長遠承擔。學校會善用「學生活動支援津貼」支援有經濟需

要的中小學生，參與多元化的活動，例如生命教育、領袖訓練計劃、制服團隊、各

類體藝訓練等。學校可運用津貼支援領取綜援或全津的學生，也可支援校本評定為

有經濟需要的學生，故此估計多於 17萬名學生可受惠於此津貼。 

 

如有查詢，可與馬漢銘主任或學校社工聯絡。 

 

 

6.書簿及車船津貼計劃 

1) 申請資格 

(1) 申請人必須通過家庭入息審查，並為申領資助學生的父/母或是根據香港法例第

13章《未成年人監護條例》下認可的監護人，若申請人並非學生的父母，他/

她必須在申請表內詳細解釋申請並非由學生父母提交的原因提供證明； 

(2) 申領資助的子女必須是未婚的香港居民、擁有香港居留權、入境權或不附帶任

何逗留條件（逗留期限除外）的有效香港居留許可。只持旅遊簽證、雙程通行

證、學生簽證、父或母持學生簽證或旅遊簽證來港的學生均不符合資格申領資

助；及 

(3) 申領資助的子女所就讀的學校/院校必須符合下述個別資助計劃所列的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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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助計劃 

(1)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是為就讀於官立學校、資助學校、按位津貼學校及直接資助

計劃下的本地學校而經濟有需要的小一至高中三／中六學生提供津貼，以支付

必須的書簿費用及雜項就學開支。 

(2)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是為就讀於各中、小學校或在認可的院校修讀全日制至學士

學位課程、其居住地點與學校距離超逾十分鐘步行時間及需要乘搭公共交通工

具上學而有經濟需要的學生提供車船津貼。 

(3) 上網費津貼計劃是為有子女接受全日制中、小學程度教育、或修讀全日制毅進

文憑課程或職業訓練局全日制相關課程而有經濟需要的的家庭提供津貼，以支

付子女家居上網學習費用。合資格的家庭不論子女人數多寡，將獲發以家庭為

單位的定額現金津貼。 

 

3) 注意事項 

(1) 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家庭若有子女入讀中、小學或幼稚園及以下

級別，有關家庭應直接向社署申領其子女 2023/24年度就學有關的津貼，包括

學費、考試費、書簿費、交通費、家居上網費等津貼，毋須向學資處遞交申

請。 

(2) 如申請人已於網上遞交 2023/24年度「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電子表格」，則

無須另行向學資處遞交紙本的申請表格。 

(3) 一般情況下，學資處不會接受在指定日期後遞交的「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

請」，個別資助計劃的截止申請可參閱「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之單張(例如

學校書簿津貼為 31/10/2023)、學生資助處網頁，或向學校社工查詢。 

 

4) 申請程序 

為便利申請及促進環保，學生資助處鼓勵申請人使用電子申請，有意在 2023/24學

年申請學生資助的申請人，可於「學資處電子通 – 我的申請(學前教育、小學及

中學程度資助計劃)」網頁(https://ess.wfsfaa.gov.hk/espps) 直接填寫電子表格及遞交申

請，或填妥紙本申請表格(SFO 106A 或 SFO 7A)，並連同完整的證明文件直接寄回

學資處。申請人於填表前應詳閱申請指引，每個家庭只需填寫一份表格，所有重複

申請將會被本處作廢。有關申請程序詳列於「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之單張(可

向學校社工部索取)。 

 

  家長如需申請上述津貼或對學生資助計劃有任何查詢，可與學校社工聯絡。 

 

 

  

https://ess.wfsfaa.gov.hk/es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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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關水療的安排 

本校物理治療師每年按學生體能需要挑選學生參與水療。為保障參與水療學生之

安全，家長或照顧者必須下水照顧學童。由於醫管局轄下水療池全面實施租池制度，

那打素醫院之水療池每節收費$350，費用由參與的學生平均繳付。家長或學生因個人

原因缺席水療，將不獲發還費用。 

物理治療部將編排全年 4期水療，每期約 7堂，每期開始前約 3週發通告給個別

學生講述日期及收費，如有疑問，可致電學校物理治療師查詢。 

 

8.有關骨科會診的安排 

1) 那打素醫院骨科醫生定時到校進行骨科會診，其預計日期已記在校曆上。 

2) 需覆診的學生將在會診前一至兩星期接到學校物理治療部通知日期及時間，敬請家

長準時到診，否則將取消或延遲覆診時間。 

3) 家長須預留時間在會診前或會診後自行到那打素醫院繳交門診費用，有繳費豁免的

學生亦須到醫院辦理豁免手續。 

4) 如有需要，家長需預留時間在會診後到那打素醫院取藥或預約其他醫生轉介之服務

(例如 X-光)。 

9.學生暫借學校復康器材指引 

本校學生包括宿生，凡於校內使用個別化復康器材，均需自行訂購。學校只能在

不妨礙部門物資正常運作下才會暫借器材: 

1) 學生可在長假期(聖誕、農曆新年、復活節及暑假)借用器材在家使用。 

2) 正等候已訂購之復康用品，需暫借器材。 

3) 因手術或健康情況有變，或復康用品正在維修中，學生需於過渡期借用復康用品。 

4) 新生入學，需作詳細評估後才能選擇購買合適的器材。 

5) 家中的大型器材未能每天攜帶回校，學生需借用器材在校內使用 (如宿生則歡迎把

器材留在宿舍和學校使用)。 

 

10.借用手續及注意事項 

1) 治療師評估學生需要及考慮校內資源，才推薦學生借用復康器材。 

2) 家長在借用學校物品紀錄表格內簽署，借用期最長 3個月。 

3) 借用期滿需由治療師檢查器材和學生使用情況，有需要時請家長購買，在特殊情況

下才續借。 

4) 無論是借用學校的器材或是學生購買的器材，均需由家長自行清潔。 

5) 借用學校的器材如有損毀需更換零件，家長需負責其維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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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家長觀治療課準則 

1) 最少一星期前預約。 

2) 觀治療的時段優先選擇該學生本身的治療課，如有其他原因未能使用該治療課，則

可考慮調堂，但須知會部門主管和科任老師。 

3) 如因其他原因需使用放學後時間觀治療，則需優先考慮治療師是否有會議或其他緊

迫的工作。 

4) 家長需得治療師同意才可拍攝相片，相片內容必須在治療師示範後，家長協助學生

做治療的情況，而不是治療師協助學生做治療的情況。 

5) 請勿錄影。 

6) 家長到校時請先在接待處等候，由已預約的治療師陪同進到治療部，如家長欲面見

其他同事，敬請預約。 

 

12.家長/家傭定期參與學生治療/早操的準則 

1) 家長/家傭定期參與學生治療/早操，有助延伸復康元素至家居生活，也可確保學生

有一致性的要求和誘發方式。但需按以下準則進行，以免引起人手編排上的混亂。 

2) 在學期初諮詢家長，訂定日期和頻次 (每星期 / 每月 ______天)。 

3) 最初階段將由治療師向家長/家傭示範和講解，次數由治療師和家長協商。當家長/

家傭掌握到一定技巧後，家長/家傭需獨立負責協助學生。 

4) 請按時出席，如未能出席，請儘早(前一天或當天早上 8:45前)通知校方。 

5) 家長/家傭如需在治療/早操時段諮詢治療師意見，則必須預約，按「學生家長觀治

療的準則」進行。 

6) 其他準則也按「學生家長觀治療的準則」進行。 

7) 請勿錄影。 

8) 家長需得到治療師同意才可拍攝相片，相片內容須在治療師示範後，家長協助學生

做治療的情況，而不是治療師協助學生做治療的情況。 

9) 家長到校時請先在接待處等候，由已預約的治療師陪同進到治療部，如家長欲面見

其他同事，敬請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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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家長與學校的溝通途徑 

家校溝通和合作至為重要，以下我們提供一些家長「常用」與校方聯繫的方法，

期望家長可以多抽點時間與我們分享及討論子女的學習和成長需要。 

1) 每天簽閱「學生手冊」裏記錄子女的家課表及簽署，並透過「請假/學校家長通訊

欄」與學校互通消息及聯繫。 

2) 學校派發之通告(包括電子通告)，通常較為詳盡，請家長細心閱讀及簽回（即使不

參與活動，亦須依時交回），以及註有截止日期，務請家長依據通 告內之指示處

理通告。如有疑問，請與有關教職員聯絡。(逾時繳交之回條，校方概不辦理。) 

3) 家長可透過電話或親身約見本校各部門同事以進行查詢或表達意見。然而因為日常

課節及治療時間之限制，家長未必可以即時與教師或治療師取得聯絡，故家長可以

留言待覆。 

4) 本校教職員將定期進行家庭探訪以瞭解學生之家居生活情況及與家長作出交流。社

工或治療師更會因應個別家庭或學生之需要，例如學生缺課或房屋改裝等，而進行

特定的家訪。家長如有需要亦可主動邀請相關教職員作家庭探訪，以加強彼此的認

識及交流。 

5) 校方於每個學期終結時安排家長日，讓家長與教師、治療師、社工、護士及教育心

理學家分享及交流子女之學習進度、個人成長及發展等及派發成績表，家長務請儘

量抽空出席，或與校方另約時間商談。 

6) 每班另設班本家長日，班主任會邀請家長出席，以作小組交流及分享，讓家長一方

面更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另方面可以更有效配合及促進其學習。 

7) 每學年校方均會向家長發出「持份者問卷」，以收集家長對學校整體服務之意見及

滿意程度，作學校自評工作的參考。 

8) 本校家長資源室開放給家長使用，除了舉行「家長活動」或其他家教會舉辦之活動

外，家長均可享用借閱圖書、刊物、玩具、使用電腦等，亦可預約小組開會或交流

之用，惟家長須保持資源室整潔，切勿留下已開封食物或飲品，以免滋生蟲蟻。 

9) 歡迎家長通過學校網頁瀏覽學校最新資訊，亦可透過電郵與校方聯絡。 

10) 家長可透過家長教職員會委員或班聯絡人代為反映意見及查詢，校方亦會藉「家

教會班本聯絡人」發放學校最新的近況或教育局的資訊等。 

11) 校方鼓勵家長遇有疑問或意見，例如：學習情況、情緒行為、個人物品處理，可

儘早與班主任作雙向溝通，以促進家校坦誠合作，尋求建設性的服務改進和更積

極的家長參與。 

範疇及科組部門 負責人 

管理與組織 吳家玉主任 

學與教 何劍毅主任、鄭皓妍主任 

校風及學生支援 馬漢銘主任 

學生學習 各班主任、科任老師 

學生活動 吳崇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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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 何家暉老師、黎家源老師 

校車及餐膳服務 何偉健老師 

社區網絡及家長工作 馬漢銘主任 

學生請假事宜 班主任 或 陳慧玲姑娘 

學生的醫療健康及膳食 陳慧玲姑娘 

第一學習階段統籌(小一至小三) 吳家玉主任 

第二學習階段統籌(小四至小六) 鄭皓妍主任 

第三學習階段統籌(中一至中三) 何劍毅主任 

第四學習階段統籌(中四至中六) 馬漢銘主任 

治療部 

黃希敏姑娘(物理治療部)、 

張文翹姑娘(職業治療部)、 

陳健欣姑娘(言語治療部) 

治療及有關器材 
學生所屬治療師(名單列於學生手冊)或治療部

門主管  

社工部 陳佩儀姑娘 

教育心理學家 教育心理學家 

護理部 陳慧玲姑娘 

宿舍部 梁瑞環舍監 

 

2.家長參與的學校活動 

校方歡迎家長踴躍參加學校安排各類供家長或家庭參與的活動，但在校方安排及

許可以外的時間，家長到校前須先與教職員聯絡及取得同意，以減低家長出現時對學

生學習可能引致的影響，敬希見諒。 

 

本校可供家長參與的活動大致有以下各項： 

1 家長專題講座/分享會 全年定期舉行，歡迎所有家長出席。(請留意有關通告) 

2 家長教職員選舉 每兩年一度，通常於 5-6月舉行。 

3 學校旅行 11月 2日、11月 17日舉行，歡迎家長陪同參加。 

4 家庭同樂日 由家教會常務委員會舉辦，詳情請留意家教會通告。 

5 聖誕慶祝會 每年 12月聖誕假期前一個上學日。 

6 新春團拜 農曆年假中或年假後(由當屆家教會安排)。 

7 家長日及班本家長日 
家長日定於上、下學期結束前舉行，讓家長更了解子女

的學習情況，從而有效配合及促進其學習。 

8 田綺玲運動會 
於 2024年 4月 25日舉行，歡迎家長陪同參加或以義工

角色參與。 

9 
家長工作坊/參觀活動/ 

親子活動 

不定期舉行，請留意有關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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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專題日/專題活動 
每年舉行一次，可參考校曆表或有關通告，歡迎家長參

與或擔任義工。 

11 試後活動 
歡迎家長自費陪同子女參加或以義工身份參與，詳情可

以社工或活動負責人聯絡。 

12 家長義務工作 

本校招募家長義工協助日程、午膳、午休及圖書館，有

興趣參與義務工作之家長，可與社工或家教會副主席聯

絡。 

13 其他家教會舉辦的活動 
不定期舉行，請留意有關通告，歡迎所有家長及教職員

參加。 

 

3.家長教職員會宗旨 

1) 促進學校與家庭間緊密聯繫，以及培養家長與教職員及各位家長之間的友好關係。 

2) 討論共同關心的事宜，以及合力改善學生的福利。 

*節錄自本會會章，詳細會章、本年度的活動及班本聯絡人名單請或瀏覽本校網址。 

 

4.家長教職員會常務委員 

2022-2024年度 

 

家長常委成員 教職員常委成員 

主席：袁政文女士(蘇曉盈家長) 

文書：郭嘉琪女士(林浚泓家長) 

司庫：宋文芝女士(張世龍、張世傑家長) 

康樂：吳兆玲女士(楊禮瑜家長) 

聯絡：劉穎雅女士(何天恩家長) 

副主席：馬漢銘主任 

副文書：何劍毅主任 

副司庫：黎家宏老師 

副康樂：馬永文老師 

副聯絡：王煒彤老師 

 

 

5.家長校董 

2022-2024年度 

 

林展明先生（林承佑家長）家長校董 

張昭敏女士（梁之丞家長）替代家長校董 

  

 


